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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北政数〔2022〕49 号

关于印发《北关区政务服务中心绿色通道
服务制度》的通知

为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，简化办事程序、提高服务
效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“绿色通道”服务是指为特定当事人、特定事项提
供的便利快捷服务通道和服务形式。

二、“绿色通道”服务范围:
(一)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点项目；
(二)招商引资项目、外商投资项目;
(三)区委、区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；
(四)企业和群众申请代办的其它符合产业政策的各类

实体项目；
(五)企业和群众申请代办的便民服务事项。
三、“绿色通道”服务方式:
(一)主动服务，优先办理。符合“绿色通道”服务条件

的单位和个人，由窗口工作人员按照“绿色通道”服务条件
予以优先受理办理。

(二)专人协助，提供指导。根据需求，可安排专人协助
办理各全程指导和跟踪，做到“随时申请类业务相关手续，
做到提前介入、随时受理”服务。

(三)容缺受理，超前服务。申请事项具备受理的基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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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、主要材料要件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，但次要条件和手续
有欠缺的，可以超前介入或实行预受理办理，并一次性告知
当事人需补正的材料和容缺时限，同时在收件回执上注明，
由当事人签字确认。

(四)实行预约，延时服务。当事人申请事项符合“绿色
通道”服务条件的，窗口工作人员必须接受预约，根据约定
时间受理业务延长服务时间，直至把预约事项办理完毕，窗
口工作人员也可根据情况开展“上门服务”等服务措施。

(五)积极协调，限时办结。建立“绿色通道”办理机制，
当事人到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申请“绿色通道”的，应填写窗
口提供的“绿色通道事项申请表”，负责受理申请的窗口在
接到申请表后，交由部门窗口办理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窗口
经办人员立即予以受理办理，优先安排审核工作，对于存在
问题应及时研究加以解决并反馈当事人。

四、进入“绿色通道”的事项在办理过程中应遵循以下
工作原则：

(一)从简从快原则。对进入“绿色通道”事项接待受理
窗口的项目，按照特事特办、委托代办、跟踪督办、陪同协
办等服务方式简化手续，从快办理。

(二)一次性告知原则。对进入“绿色通道”事项接待受
理窗口对审批所涉及的申报材料、审批窗口、审批程序和办
理时限等事项要一次性告知申请人。

(三)限时办结原则。对进入“绿色通道”审批事项接待
受理窗口要实行承诺限时服务。从受理之日起，区级审批权
限内的所有审批事项(要件材料齐备)原则在 3 个工作日内
完成。遇有特殊情况，经窗口窗口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时
限。

五、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，设置“绿色通道”服务窗口，
主要负责接受当事人的申请，根据不同事项安排部门窗口受
理办理，同时负责跟踪监督事项的办理情况。

六、各窗口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对绿色通道服务制度
的相关要求，并认真贯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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